行政执法委托书
委托行政机关：公主岭市医疗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王俊辉
地址：公主岭市正阳东街501号

受委托单位：公主岭市医疗保险经办中心
代表人：李博
地址：公主岭市政务大厅A座

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依法确立行政执法委托单位与受托单位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主岭市医疗保障局委托公主岭市医疗保险经办中心按下列要求行使医疗保障行政检查权。       一、委托权限的管辖范围
受委托单位对公主岭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有关单位和个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情况开展医疗保障行政执法工作。
二、委托执法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
（二）《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八条。
三、委托权限
公主岭市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在委托期限内以公主岭市医疗保障局的名义行使下列行政执法权限：
行政检查权。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有关单位和个人遵守医疗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情况行使行政检查权，依法调查收集证据，制作相关法律文书。
四、委托事项
公主岭市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在委托期限内以公主岭市医疗保障局的名义行使下列行政执法事项：
（一）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医疗保险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对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监督检查。
（三）对医疗机构和个人医疗救助工作的监督检查。
（四）对药品、医用耗材价格进行监测和成本调查。
五、双方权利义务
（一）受委托单位只能在委托权限和委托事项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受委托单位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二）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单位实施行政执法的行为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三）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委托事项及委托期限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委托行政机关承担相应责任后，可以根据受委托单位的过错责任大小，依法予以追究。
（四）受委托单位以自己的名义或者超越委托权限、委托事项及委托期限范围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受委托单位自行承担。
（五）受委托单位违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委托行政机关可以提前解除与受委托单位的行政执法委托关系。
六、委托期限
[bookmark: _GoBack]自2025年10月28日至2026年10月27日。
